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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利润分配方案未来

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参与分红的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洋河股份 股票代码 0023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丛学年 陆红珍、孙大力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电话 025-52489218 025-52489218
电子信箱 yanghe002304@vip.163.com yanghe002304@vi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白酒的生产与销售，白酒生产采用固态发酵方式，白

酒销售主要采用经销和零售两种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没有
发生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
属“C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本公司是全国大型白酒生产企业，是白酒行业唯一拥有洋河、双沟两大中国名
酒，两个中华老字号，六枚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公司主导产品梦之蓝、洋河蓝色经
典、双沟珍宝坊、洋河大曲、双沟大曲等绵柔型系列白酒，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

报告期内，白酒行业发展在激烈竞争中呈稳健上升态势，高端、次高端品牌发
展优势明显，行业的集中化、品牌化、高端化趋势继续凸显。根据已经披露的白酒行
业定期报告，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继续保持行业前三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3,126,476,885.07 24,159,801,994.68 -4.28% 19,917,942,23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382,822,726.87 8,115,189,794.69 -9.02% 6,627,169,95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55,890,029.81 7,369,331,605.77 -11.04% 6,136,386,92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97,891,871.41 9,056,748,816.28 -24.94% 6,883,169,79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4.8991 5.3850 -9.02% 4.39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4.8991 5.3850 -9.02% 4.3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1% 25.95% -4.74% 24.0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3,455,037,840.98 49,563,767,816.22 7.85% 43,258,140,70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508,835,491.47 33,644,530,266.23 8.51% 29,515,040,285.7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889,633,584.07 5,108,949,278.67 5,099,149,429.96 2,028,744,59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020,764,957.82 1,560,940,705.86 1,564,626,614.67 236,490,44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09,771,428.82 1,399,214,559.41 1,338,015,326.52 8,888,71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2,965,637.48 -633,029,399.83 2,229,448,446.04 5,078,507,187.7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
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8,2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7,46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4.16% 514,858,939 0

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4% 323,138,626 249,480,000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7% 145,708,13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7.87% 118,585,244 0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2% 60,608,49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中证白酒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14,917,557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13,790,04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2,766,4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中小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7,480,001 0

兴元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48% 7,281,2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

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和持续增多的困难挑战，公司深入贯彻“风

变稳掌舵， 远行扬满帆” 的总体思路， 积极应对变化， 主动调整转型， 全面实施
“1246”工程，推动企业在营销调整转型中平稳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稳进”兼得。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1.2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3.83 亿元，总体业绩继续保持行业前三。 公司坚持以消费者导向重新
定义“好酒”内涵，接酒分等分级模式实现重大变革，原酒绵厚度显著提升，香气复
合感、层次感更加突出，酒体丰满度、绵厚感超越历史；立足产品个性化、差异化、特
色化，成功打造出梦 6+、苏酒头排酒、洋河 1949 封坛酒、双沟珍宝坊封坛酒等多款
好产品，赢得社会各界高度赞誉。

二是“内外”兼修。 2019 年，公司建立“大基酒组合”技术体系，加大技术课题攻
关和科研平台建设力度，基酒战略储备和技术研发能力明显增强，技术创新优势持
续放大。 公司以高效传播为核心，推进品牌分级管理，实施低成本、精准和整合传
播，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先后荣获“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白酒第一名、“2019 最
具价值中国品牌 100 强”，诠释了中国高端白酒的品质与价值。

三是“攻守”兼备。 2019 年，公司不断突破思维定式，深入推进创新驱动，为持续
发展注入新动力，4.0 版智慧化酿造车间、包装智能工厂 MES 系统和财务信息化系
统相继投入使用，营销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公司坚持以效益、效率提升为导
向，打造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机制自发稳中有进，全员改进闭环管理，长效检查务
实高效，增收节支全面达标，组织裂变和营销阿米巴精细落地。

四是“点面”兼顾。2019 年，公司紧密围绕文化建设“创一流，争第一”工作思路，
拓展企业文化发展新境界，洋河地下酒窖、老窖池群及酿酒作坊先后入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全行业单体规模最大的陶坛库顺利封顶，“一
轴一带，一核十四馆”中国白酒活态博物馆群全面建成开放。 大事件影响凸显，公司
先后成功举办“洋河 1949� 献礼祖国”封藏大典、“谷雨论坛”、“中国头排酒开窖节”
等业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宴，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国内重要活动，获得了广泛认同
与赞誉。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白酒 21,967,044,396.5
8

8,447,347,484.1
9 74.31% -4.13% -8.58% -2.1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

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
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
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此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批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设立子公司
2018 年 9 月， 本公司在香港注册设立洋河香港酒业有限公司，2019 年 10 月出

资，自 2019 年 10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子公司注销
（1）本期控股子公司江苏冠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2019 年 2 月 12

日取得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自 2019 年 3 月
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本期控股子公司江苏欧堡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2019 年 1 月
3 日取得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 自 2019 年 2 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3）本期控股子公司江苏洋河包装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2019 年 2 月 2 日取
得宿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自 2019 年 3 月起，不再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4）本期控股子公司梦之蓝海川汇（十堰）贸易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清算，2019 年
9 月 21 日取得十堰市行政审批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自 2019 年 10 月起，不再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5） 本期控股子公司徐州华趣酒行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2019 年 10 月
24 日取得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自 2019 年 11 月起，
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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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邢运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周志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0,145,334.95 1,014,890,518.54 -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040,162.63 93,029,187.24 -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4,505,487.13 99,650,869.07 -1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71,042.95 241,831,729.16 -94.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2.18%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45,307,256.37 6,817,874,489.51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50,481,897.82 4,570,714,429.25 1.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426,496.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598,089.9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84,847.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98,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23,766.27
合计 3,534,675.5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8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2% 174,991,840 0 质押 134,991,840

邢运波 境内自然人 12.02% 135,528,925 101,646,694
刘昕 境内自然人 2.98% 33,620,000 0
孙海涛 境内自然人 2.15% 24,214,246 18,160,684 质押 5,000,000
郇心泽 境内自然人 1.31% 14,825,049 14,825,049
于作水 境内自然人 1.31% 14,825,049 14,825,049
曲源泉 境内自然人 1.31% 14,825,049 0 质押 14,000,000
洪君 境内自然人 1.31% 14,825,049 0 质押 14,000,000
刘荣平 境内自然人 1.18% 13,334,442 0
徐承飞 境内自然人 0.96% 10,849,841 8,137,381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174,991,840 人民币普通股 174,991,840
邢运波 33,882,231 人民币普通股 33,882,231
刘昕 33,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20,000
曲源泉 14,825,049 人民币普通股 14,825,049
洪君 14,825,049 人民币普通股 14,825,049
刘荣平 13,334,442 人民币普通股 13,334,442
姜静 9,888,670 人民币普通股 9,888,670
鞠传华 8,236,138 人民币普通股 8,236,138
林国华 8,236,138 人民币普通股 8,236,138
甘鹏 6,970,700 人民币普通股 6,97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邢运波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邢运波担任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1.63%股权；孙海涛为公司副
董事长，孙海涛担任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持有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9.22%股权；郇心泽担任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天润联合
集团有限公司 5.65%股权；于作水担任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天润
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65%股权；曲源泉担任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持有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65%股权；洪君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65%股
权；徐承飞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4.00%股权；鞠传
华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3.14%股权；林国华持有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3.14%股权。（2）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邢运波、孙海涛、郇心泽、于作水、曲
源泉、洪君、徐承飞、林国华、鞠传华为一致行动人。（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昕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62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33,620,000�股；公司股东
甘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50,000�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20,700�股，实际合计持有 6,970,700�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500.00 0.00 4,5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57.99 330.79 -172.80 -52.24%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
到期所致。

预付款项 4,554.16 2,906.31 1,647.85 56.70%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7.93 238.28 -130.35 -54.70% 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备用
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96.63 1,210.36 -1,013.73 -83.75% 主要系 2019 年末增值税留
抵较多。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9.82 907.48 -587.66 -64.76% 主要系上期购买设备本期
已到位。

应付职工薪酬 843.43 2,428.54 -1,585.11 -65.27% 主要系上期计提薪酬本期
已全部发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51 -6.37 -18.14 -284.77% 主要系外币汇率变动导致
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
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主要原因

销售费用 1,587.87 2,515.05 -927.18 -36.87%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下降，
相应销售奖励费用降低所
致。

研发费用 5,367.37 3,488.21 1,879.16 53.87%
主要系公司致力于产品研
发，加大对研发费用的投入
所致。

财务费用 1,111.55 1,829.18 -717.63 -39.23% 主要系去年同期汇率变动
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855.47 113.97 741.50 650.6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1.54 19.89 -8.35 -41.98%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
总额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0 145.16 -143.76 -99.04% 主要系去年同期计入营业
外收入政府补助较多所致。

营业外支出 516.29 1,076.42 -560.13 -52.04% 主要系去年同期固定资产
清理报废较多所致。

3、现金流量表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1,357.10 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 22,826.07

万元，主要系公司与客户结算采用的是银行承兑汇票，此部分票据还未到期形成现
金，故造成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去年减少。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7,912.20 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
9,179.90 万元，主要系上期公司进行自动化改造投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2,033.93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13,884.69 万元，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关于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期权的事宜
2020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 303,250 份；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注销 7 名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682,100 份，注销 5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
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55,700 份。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

2020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对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 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事项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了意见。

2020 年 1 月 10 日，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二）关于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事宜
2020 年 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5,4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8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5.40 元 / 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数量为 0；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已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8,167,148 份，行权增发股份 8,167,148 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期权的
事宜

2020年 01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
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3）、《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4）。

2020年 01月 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
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

关于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事宜

2020年 02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实际控制人提议回
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6）、《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等
公告。

2020年 02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
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9）。

2020年 02 月 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0-010）。

2020年 03月 0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2）。

2020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2 月 5 日，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邢运波先生提交的《关于

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核心团队的工
作积极性，促进公司健康稳定长远发展，邢运波先生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
计划。

2020 年 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5,4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8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5.40 元 / 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 2020 年 2 月 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实际控制人提议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7）、《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0 年 2 月 8 日，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0 年 2 月 6 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进
行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 2020 年 2 月 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
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2020 年 2 月 11 日，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详情请见公司同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10）。

2020 年 3 月 2 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
5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最高成交价为 3.73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3.68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926,445.00 元（不含交易费用）。

详情请见公司 2020 年 3 月 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
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897,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57%， 最高成交价为 4.05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3.68 元 / 股，成交总金额 14,805,778.29 元（不含交易费用）。

详情请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邢运波 其他承诺

本人邢运波，就保持天润曲轴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性事宜，承诺如下：本次股份
转让交易完成后，本人承诺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和业务上与上市公司保持五分开原
则，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保持并维护上市
公司的独立性。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
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一切损
失将由本人承担。

2018 年
02 月 28
日

长期 严格履
行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天润联
合集团
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本公司
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的
企业，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
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保证将努力促使
本公司的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
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2）本公司不利用
对股份公司的控股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
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
动；3）本公司赔偿股份公司因本公司违反
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
支。

2009 年
08 月 21
日

长期 严格履
行承诺。

邢运波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邢运波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本人不投资
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的企业，
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
或间接的竞争；保证将努力促使与本人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
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2）本人不利用
对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进行损害股
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
活动；3）本人赔偿股份公司因本人违反
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
支。

2009 年
08 月 21
日

长期 严格履
行承诺。

天润联
合集团
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减少避
免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尽
可能减少和规范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避免
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遵循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
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
性；3）承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4）本公司有关关
联交易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本公司将在合法权限内促成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履行关联交易承诺。

2009 年
08 月 21
日

长期 严格履
行承诺。

邢运波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邢运波作出关于减少或避免
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尽可
能避免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
的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
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严格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
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
序并订立相关协议和合同，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3）承诺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4）有关关联交易承诺将同
样适用于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本人将
在合法权限内促成实际控制的企业履行
关联交易承诺。

2009 年
08 月 21
日

长期 严格履
行承诺。

股权激励
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
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500 4,500 0
合计 6,500 4,5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法定代表人 ：邢运波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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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按照财政
部发布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 > 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根据通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
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的通知》（财会〔2019〕8 号）。

（3）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
- 债务重组 > 的通知》（财会〔2019〕9 号）。

（4）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通知要
求，公司需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述新会计政策。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会[2017]22 号、财会[2019]8 号、财会 [2019]9 号及财

会[2019]16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 > 的通知》(财会 (2017)
22 号 )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追溯调整 2019 年可比
数，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2、根据《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的通
知》（财会〔2019〕8 号）、《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 - 债务重组 > 的通
知》（财会〔2019〕9 号）要求，执行修订后的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 债务重组
准则 " 不存在对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以及对上年同期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进行追溯调整的事项，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3、根据《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要求，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动如下：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
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专
项储备”行项目。 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
报行次进行调整；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效益”行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在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删除“为交易目
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行项目。 在原合并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中增加“专项储备”列项目。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不
会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及股东权益产生影响。

公司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相关规定，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财务报表有关
科目列报进行调整，受影响的合并财务报表科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日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款项 6,753,595,187.64
合同负债 9,312,226,310.15

其他应付款 6,521,146,762.07 3,962,515,639.56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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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公司南京营运中心四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以电话和送达相结
合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5 名，亲自出席监事 5 人，与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攀台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经核查，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经核查，公司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2019 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六、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预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度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核查，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